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103年 3月 4日 102學年度下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訂定 

100年 9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社會環境的需求，並促進

院務發展，特設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已規劃本院近程及遠程發展目標。 

二、本會設委員若干名，由院長、副院長、各系所主任、校外專家或院長遴聘之教師

代表一至三名組成之。另視需要得邀請相關人院列席。 

三、本會設主任委員一員，由院長兼任之，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 

四、本會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學院發展方向之擬訂。 

(二)本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之規劃與評估。 

(三)本學院學術單位之增設或變更等事項之審議。 

(四)本學院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建教合作、技術服務、在職教育或推廣教育等事項

之審議。 

(五)規劃本院學術研究及教師發展相關事宜。 

(六)其他有關院務發展事項。 

六、經本會規劃通過之事項，提請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七、本委員會必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議，且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可決議。 

八、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得連任之。 



九、本會得聘請具專長之教師組成規畫小組協助規劃工作。 

十、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